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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炜衡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
关于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

的法律意见书

致：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炜衡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，接受成

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指派本所律

师出席公司于2026年6月12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 （以下简称

“本次股东会”），对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

意见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，审查了公

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会各项议程及相关文件，听取了公司董事会

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。

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，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，其向

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，并已经提供本法律意见所

必需的、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，有关副本材

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

本所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

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

理办法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以及

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并按照律师行业

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
一、 关于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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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次股东会系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召

开。公司已于2026年5月23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

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6-19）及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

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26），并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了公司

2025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告。

上述公告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会议基本情况、会议审议事项、

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进行了公告。

2、本次股东会于2026年6月12日下午14:00在公司会议室（地

址：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8号）召开了现场会议，会议由公司

董事长周志先生主持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

投票系统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。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

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: 2026年6月12日9:15—9:25、9:30—

11:30和13:00—15:00;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

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: 2026年6月12日9:15至15:00的任意时间。

经本所律师审查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二、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的资格

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、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5人，

代表股份172,339,611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.9212％。

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，委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权

委托书。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

东共231人，代表股份15,772,816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.477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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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6人，代表股份

188,112,427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.3986%。

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见证

律师、会议工作人员。

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

经本所律师审查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

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

三、 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以下议案：

1. 《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

2. 《2025年年度报告》全文及摘要

3. 《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

4. 《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26

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5. 《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

6.《关于修订<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

7. 《关于制定<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

8. 《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9. 《关于购买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》

10. 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

的议案》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对前述议案以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

方式进行了表决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以记

名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表决，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

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，网络投票结束后，网络投票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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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。

（三）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，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

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：

第1项议案 《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7,995,76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9380%；反对90,9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.0484%；弃权25,7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37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第 2项议案 《2025年年度报告》全文及摘要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8,003,26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9420%；反对80,6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.0429%；弃权28,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,2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52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第3 项议案 《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8,000,56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9405%；反对85,9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.0457%；弃权25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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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38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3,503,1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96.9057%；反对85,9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3778%；弃权25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6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7165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第4 项议案 《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7,998,76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9396%；反对83,9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.0446%；弃权29,7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,2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58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3,501,3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96.8559%；反对83,9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3225%；弃权29,7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3,2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216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第5 项议案 《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

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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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7,971,26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9250%；反对112,0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.0596%；弃权29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,6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55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3,473,8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96.0952%；反对112,0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.0998%；弃权29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2,6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050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第 6项议案 《关于修订＜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＞

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6,747,386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2743%；反对1,335,841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0.7101%；弃权29,2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,6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55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

以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第 7项议案 《关于制定＜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

＞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7,977,26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9281%；反对104,7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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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0.0557%；弃权30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,6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62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3,479,8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96.2612%；反对104,7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8979%；弃权30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2,6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09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第 8项议案 《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7,977,26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9281%；反对104,7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.0557%；弃权30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,6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62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3,479,8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96.2612%；反对104,7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8979%；弃权30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2,6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09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第9 项议案 《关于购买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

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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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7,980,76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9300%；反对102,0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.0543%；弃权29,6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,1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57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第10 项议案 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

分红方案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188,001,56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9.9411%；反对85,9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.0457%；弃权24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占

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32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3,504,1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96.9334%；反对85,96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3778%；弃权24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

弃权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6888%。

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

上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本次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、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公司董事、董

事会秘书、高级管理人员签名。

经本所律师审查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公

司章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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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会

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

结果均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见证目的。本所律

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

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，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接签字页）



法律意见书

北京 上海 成都 天津 广西 西安 深圳 厦门 杭州 南通 宁波 广州 石家庄 长沙 烟台

南宁 悉尼 硅谷

网址：http://www.whlaw.cn

北京炜衡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

经办律师：

二O二六年六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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